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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補償事件求償審查委員會決議書 

111年度刑補求字第2號 

本院110年度刑補字第13號請求人吳○憲刑事補償事件，經召開

求償審查委員會審查後，決議如下： 

    決議結果： 

本件不應求償。 

    決議之理由要旨 

一、 本院作成補償決定及支付補償金之事實概要 

請求人即被告吳○憲（下稱被告）前因涉犯違反廢棄物清理

法案件，於102年3月13日晚上7時20分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

署檢察官郭○○訊問後，當庭逮捕並於102年3月13日向本院

聲請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，經本院法官林○○於同日訊問

後，認被告雖犯罪嫌疑重大，惟尚無羈押必要，裁定以新臺

幣（下同）20萬元具保並限制住居。然因被告覓保無著，法

官認被告有逃亡之虞，且供述與證人所述不符，有共犯在

外，有勾串之虞，而裁定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。嗣因羈押期

間將屆滿，檢察官聲請延長羈押，經本院江○○法官於102

年5月7日訊問後，認原羈押原因未消滅，有繼續羈押之原因

及必要，裁定自102年5月13日起延長羈押2月並禁止接見通

信；嗣經檢察官起訴，於102年5月16日移審，本院法官於同

日訊問後，認被告之犯罪嫌疑重大，惟已無羈押必要，裁定

准以10萬元具保停止羈押並限制住居。被告於同日具保獲

釋，共計受羈押65日。嗣該案由本院以102年度訴字第1018

號案件審理，經本院判決無罪後，檢察官提起上訴，經臺灣

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以108年度原上訴字第76號判決駁回上訴

確定。請求人向本院聲請刑事補償，由本院於110年8月26日

以110年度刑補字第13號刑事補償決定書，決定就請求人於

無罪判決確定前，曾受羈押65日，准予補償227,500元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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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。 

二、 本件依法執行職務之公務員並無因故意或重大過失而違法，

致生補償事件之理由要旨 

（一） 按依刑事補償法第1條所列法律執行職務之公務員，因故

意或重大過失而違法，致生補償事件者，補償機關於補

償後，應依國家賠償法規定，對該公務員求償。刑事補

償法第34條第2 項定有明文。而所謂重大過失，係指顯

然欠缺普通人應盡之注意而言。因此，本件所應審究

者，為本案相關承辦之檢察官、法官就上開刑事補償事

件之發生，是否有故意或重大過失。又關於羈押與否之

審查，其目的僅在判斷有無實施羈押強制處分之必要，

並非認定被告有無犯罪之實體審判程序。再羈押被告之

目的，在於確保訴訟程序之進行、確保證據之存在及真

實，以及確保刑罰之執行，而被告有無羈押之必要，法

院自得就具體個案情節予以斟酌決定，如就客觀情事觀

察，羈押在目的與手段之間衡量並無明顯違反比例原則

之情形，即無違法或不當可言。而所謂犯罪嫌疑重大

者，係指有具體事由足以令人相信被告可能涉嫌其被指

控之犯罪，與認定犯罪事實所依憑之證據需達無合理懷

疑之程度，尚屬有別，故法院決定羈押與否，自毋庸確

切認定被告有罪，僅需檢察官出示之證據，足使法院相

信被告極有可能涉及被訴犯罪嫌疑之心證程度即屬之。

至於被告實際是否成立犯罪，乃本案審判程序時實體上

應予判斷之問題，非法院裁定是否羈押或應否准許具保

停止羈押之審查要件。 

（二） 本件經調閱本院102年度聲羈字第215號卷，檢察官於102

年3月13日向本院聲請羈押時，所提出之羈押聲請書內已

具體敘明檢察官何以認定被告涉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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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3款、第4款之罪之情事，並引據相關證人（即同案被

告劉○隆、林○源）之證述及書證資料（即南岡公司與

被告間之工廠聯盟委託營運契約書、達鑫公司與南岡公

司間之商品買賣契約）以資佐證。而被告已承認有自劉

○隆處取得30萬元用以還債給陳○憲等語。可認被告確

係犯罪嫌疑重大，且有相關證據須比對確認。承辦法官

林○○經訊問後認被告雖犯嫌重大，然尚無羈押必要，

准以20萬元具保並限制住居，因被告覓保無著，改諭知

羈押。則審閱相關卷證，本件聲請羈押之檢察官郭○○

與聲押庭法官林○○裁定羈押，均與法律規定之要件無

違，且無明顯不當之處，自無違法之處。 

（三） 又被告之羈押期間於102年5月12日期滿，檢察官郭○○

於102年5月3日聲請延押被告，係以被告與共犯劉○隆、

陳○憲共同犯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之非法清理

廢棄物罪，除來自達鑫公司外，另尚有一家公司尚待清

查，故羈押原因尚未消滅而聲請延長羈押。本院延押庭

法官江○○於102年5月10日開庭訊問後，認依目前偵查

階段，原羈押原因仍存在，自102年5月13日起延長羈押2

月。經調閱本院102年度偵聲字第246號卷，提供南岡公

司營利事業登記證供共犯劉○隆配合使用之公司，至少

有3家公司，除達鑫公司外，尚有「祐春公司」（已於聲

請延押前一週實施搜索）及待追查之另一家公司。故審

閱相卷證，本件檢察官郭○○之聲請延押與延押庭法官

江○○所為延押裁定，均與法律規定之要件無違，無違

法之處。 

（四） 本件原聲請羈押之檢察官及裁定羈押、延長羈押之法

官，係依聲請或裁定當時之客觀事證，認請求人違反廢

棄物清理法犯罪嫌疑重大，且有羈押及延長羈押之原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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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必要性，分別依聲請裁定羈押及延長羈押，嗣請求人

縱經法院判決無罪確定，仍難反推原羈押之聲請或裁定

有何違法；其他執行職務之公務員，亦均係依法為之。

臺灣高等法院審核結果，亦同此認定。 

（五）綜上所述，本件刑事補償事件之相關執行職務之公務員

（含其他機關公務員），就刑事補償之發生，均無故意或

重大過失之違法。準此，本件尚無應行使求償權之必要，

依法不應求償。 

三、依刑事補償事件求償作業要點第 12 點後段、第 14 點第 1

項，決議如上。 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111   年    4  月     20  日 

            主席委員  邱志平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吳光陸（請假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李玉君（請假） 

                委員  李惠宗 

                委員  李進清 

                委員  李悌愷 

                委員  林源森 

                委員  胡心蘭 

                委員  黃幼蘭  

                    （依姓氏筆畫排列） 

 


